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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建协字（2017）第 054 号 

 

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我市建筑业

的科技含量，根据国家建设部《建设部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管理办

法》（建质[2002]173）号文件的要求及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新技术是指建设部当前重点推广的“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  

本办法所称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以下简称示范工程）

是指通过专家评审、经深圳建筑业协会总工程师委员会审定并授予称号的

工程。 

第三条  示范工程的评选工作，遵循“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社会监

督”及自愿的原则，每年在当年 8-9 月份评选一次。 

第二章 评审机构 

第四条  深圳建筑业协会常务理事会授权深圳建筑业协会总工程师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为示范工程的审定机构。 

第五条  评委会下设日常工作办公室，由协会秘书处工程技术管理部

负责。评委会主要职责为： 

一、 向企业发放评选通知； 

二、 受理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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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示范工程的立项审批； 

四、 组织专家实施过程监督； 

五、 编制评选方案 

六、 组织专家对验收资料进行评审； 

七、 对评审结果进行审定。 

第六条  示范工程的具体检查、评选验收工作由专家组负责，其主要

职责为：执行评审方案；资料审核及现场检查；提出示范工程的入围名单。 

第三章 立项条件 

第七条  示范工程的立项条件： 

一、 申报项目规模： 

（一）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1、单体建筑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和住宅工程； 

2、建筑面积在 30000 平方米以上设施配套的住宅小区或群体工程； 

3、1000 座位以上的剧院或礼堂、3000 座位以上的体育馆、20000 座位

以上的体育场。 

4、5000 平方米以上的生产厂房、仓库。 

（二）市政工程 

1、投资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桥梁、城市道路、给排水管线、防洪、垃

圾处理场等基础设施工程。 

2、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水厂、城市轨道交通、隧道

等工程。 

二、采用 6 项及 6项以上建设部重点推广的建筑业 10 新技术以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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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程特点采用的其它创新技术的工程； 

注：6 项技术是指建设部推广的 10 项新技术中的 6 大项。 

三、三年内需完成申报的全部新技术内容。 

四、申报项目必须同时或随后申报深圳市优质结构工程奖。示范工程

验收时，该项目必须获得深圳市优质结构奖，否则不予以验收。 

注：深圳市属企业在外地施工的项目，示范工程验收时需提供深圳市

优质结构工程奖或工程所在地的优质结构工程奖；未开展结构创优活动的

地区，请项目所在地的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相关质量证明。 

第八条 立项申报方式： 

一、申报单位进入“深圳建筑业网（http://www.jianzhuxh.com/）/

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计

划（2010 网络版）”、“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网上申报操作说

明”、“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审资料编写指南”文件； 

二、网上申报具体操作方法见：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网

上申报操作说明； 

三、申报单位从网上填写《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书》 

四、申报完成后打印“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书”送

交深圳建筑业协会工程技术管理部。 

第九条  示范工程的立项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 对申报示范工程的项目是否符合示范工程的条件和申报程序、以

及申报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 

二、 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出的示范工程实施计划、相关技术文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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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查。 

第十条 示范工程的立项经审查符合要求的，由总工委批准实施，在

深圳建筑业协会网站上以书面形式告知。 

第十一条  已经被列为示范工程的项目遇特殊情况不能实施，实施单

位应及时向深圳建筑业协会报告，并提出停止实施的申请。 

第四章  评审程序和成果评审 

第十二条 没有进行立项的项目不能参加示范工程的验收活动。 

第十三条 申请评审示范工程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书》； 

二、施工许可证； 

三、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实施计划； 

四、示范工程应用成果评审资料。 

第十四条 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示范工程实施定期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示范工程实施单位全部完成了《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

范工程申报书》中所列出的全部新技术内容后，且应用新技术的分部、分

项工程质量达到现行质量验收标准，示范工程实施单位应准备好应用成果

评审资料，并填写《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书、申请书、

评审意见书》，报工程技术管理部申请应用成果评审验收。 

第十六条 示范工程实施单位应提交以下应用成果评审验收资料（网

上传送）： 

一、《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申报书、申请书、评审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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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有关新技术应用部分）； 

  三、应用新技术综合报告（扼要叙述应用新技术内容、综合分析推广

应用新技术的成效、体会与建议）； 

四、单项新技术应用工作技术总结（每项新技术所在分项工程状况，

关键技术的施工方法及创新点，保证质量的措施，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五、每项新技术内容所采用的材料的产品合格证、进场检验报告及相

关试验报告； 

六、工程质量证明（整个工程以及分项、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证明）； 

七、经济效益汇总表； 

八、各项新技术施工过程的照片及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注：审报单位进入“深圳建筑业网（http://www.jianzhuxh.com/）/

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网上申报操作

说明”， 成果评审验收资料序号二至八作为附件上传； 

第十七条 示范工程应用成果评审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评审验收的资料是否齐全； 

  二、是否完成了申报书中提出的全部推广应用新技术内容； 

三、施工企业应用新技术中有无创新内容； 

四、应用新技术后对工程质量、工期、效益的影响。 

第十八条 评审验收专家组应认真审核示范工程实施单位报送的评审

资料，对该示范工程应用新技术的整体水平做出综合评价。评审验收专家

组对申报项目应提出初步评审意见，并报评委会审定（当有三分之一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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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评委对该审查结果提出不同意见时，该评审验收意见不能成立）。 

第十九条 示范工程通过评审验收，其中应用的新技术水平达到国家、

部、省、市内先进或领先水平时，可综合评价为示范工程 国家、部、省、

市内先进或领先水平。 

第二十条 通过评审验收的示范工程，将授予“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

应用示范工程”称号，同时报深圳市建设局备案。 

第五章  奖   励 

第二十一条  对获奖的企业，深圳建筑业协会将发文表彰并在《深圳

建筑业》杂志、互联网和深圳有关媒体通报，同时对获奖的企业分别授予

奖牌、证书。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对已授予称号的示范工程，如发现其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经查证属实，批准单位将取消其示范工程称号，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深圳建筑业协会将从示范工程中择优推荐申报上一级建

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第二十四条  每年深圳建筑业协会将定期发布“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

应用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计划”。 

注：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新技术应用计划可从“深圳建

筑业网（http://www.jianzhuxh.com/）/资料下载”栏目中下载“。 

第二十五条  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审资料编写指南由

深圳建筑业协会总工程师委员会负责编制。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深圳市建筑业新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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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示范工程管理办法》（深建协字（2014）第 056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深圳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